附件
  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信息公开目录清单

	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
	1.脱贫攻坚
	扶贫政策，扶贫规划，扶贫项目名称、资金来源、实施期限、预期目标、实施结果、实施单位及责任人、举报电话、检查验收结果等信息，向特定区域特定群体公开贫困识别、贫困退出、扶贫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、帮扶责任人、扶贫成效等信息
	自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，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列入黑名单事项应自作出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
	兵团门户网站、政务微信微博、新闻媒体、政务客户端、公示公告栏。注重运用技术手段实现公开的信息可检索、可核查、可利用。注重既确保公开实效，又保护个人隐私。
	各级扶贫部门分别公开
	列入绩效考核范围。各师各相关部门政务公开办（办公室）举报电话：0991-2890928
对不履行公开义务的，视情况予以处理

	
	2.教育
	义务教育、学前教育、特殊教育、职业教育、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信息；相关政策、发展规划、经费投入和使用、困难学生资助实施情况等信息；义务教育控辍保学、师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工作进展情况；民办学校办学资质、办学质量、招生范围和收费等信息
	
	
	各级教育部门分别公开
	

	
	3.基本医疗卫生
	重大疾病预防控制、国家免疫规划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、传染病疫情及防控等信息；疾病应急救助、健康扶贫政策落实情况；食品安全信息和企业“黑名单”信息
	
	
	各级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别公开
	

	
	4.公共文化体育
	公共文化体育的服务保障政策、服务体系建设、财政资金投入和使用、设施建设和使用，政府购买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的目录、绩效评价结果等信息；公开文化遗产保护、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名录、公益性文化服务活动、公益性体育赛事和活动、受捐款物管理使用情况
	
	
	各级文化体育、民政等部门分别公开
	

	
	5.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
	城乡低保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受灾人员救助、医疗救助、教育救助、住房救助、就业救助、临时救助、老年人福利、残疾人福利、儿童福利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、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等事项，全面公开救助对象认定程序、救助标准，福利补贴申领及申请审批程序等相关政策，有针对性地公开救助款物的管理使用、福利补贴发放等情况
	
	
	各级民政、卫生健康、医疗保障、教育、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分别公开
	

	
	6.环境保护
	大气污染防治、水污染防治、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等信息；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政策措施、实施效果，污染源监测及减排，建设项目评价环评文件审批信息，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调查处理，环境保护执法监管、投诉处理等信息；及时发布大范围重污染天气预警提示信息，统筹做好重污染天气期间信息发布、舆情引导等工作。健全环保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
	及时

发布
	兵团门户网站、政务微信微博、新闻媒体、政务客户端、公告公示栏。注重运用技术手段实现公开的信息可检索、可核查、可利用。
	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分别公开
	

	
	7.灾害事故救援
	自然灾害、重大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救援、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、次生灾害预警防范等工作情况及动态信息。及时发布灾害救助需求信息，推动做好救助款物和捐赠款物的数量、使用情况，救助对象及其接受救助款物数额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展等信息的公开工作
	及时

发布
	
	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牵头，自然资源、水利、卫生健康、民政、医疗保障等相关部门配合公开
	


